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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29日中税协四届二次理事会通过） 第一条 为了

更好地发挥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税协）理事在

中国注册税务师行业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国注册税务师

协会章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理事向中税协理事

会提出建议案、修正案（以下简称议案），是协会章程赋予

的权利，是参与管理、监督和推进行业工作的重要形式，是

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条重要渠道。 第三条 中税协成

立议案工作小组，负责议案的征集、审查和处理工作。小组

成员由秘书长任组长，副秘书长和秘书处有关工作人员任组

员。议案工作小组常设机构设在秘书处办公室。 第四条 本条

例“建议案”，是指理事提请理事会审议的建议； 本条例“

修正案”，是指理事对中税协秘书处提交理事会审议的某一

议案的部分内容提出的修改建议。 第五条 议案的提出 （一）

议案由一人提出，须有九人以上附议。发起人为议案人，签

名列于首位； （二）议案可以在理事会期间提出，也可在理

事会闭会期间提出；向每次理事会提出的议案截止时间为每

次理事会大会召开当日的二十一时前； （三）议案必须按规

定的格式提交书面材料，有条件的可附电子版。 第六条 议案

的基本要求 （一）建议案须一事一案，简明扼要。应写明案

由、案据和方案，做到有情况、有分析、有具体的建议； （

二）修正案要说明对原议案修改的理由及新议案的必要性、

可行性。 第七条 议案的办理 （一）议案工作小组接到议案后



应登记、归类，研究解决方法； （二）议案工作小组在审议

议案时，可以在征求原议案提出人同意的前提下，把内容相

同或相似的议案并案处理； （三）理事会应安排议案人在全

体理事会上对其议案作简要说明。 第八条 理事会应对修正案

先行表决，表决如获通过，再对原议案的其他内容进行表决

；如修正案未获通过，仍对原议案进行表决。 第九条 议案提

出人在大会审议前可以用书面形式撤回议案，议案撤回后，

办理工作即行终止； 议案附议人在大会审议前可以用书面的

形式撤回议案。该议案提出人可继续征集其他附议人，如附

议人数达到九人以上，则仍按原程序进行；如附议人数不足

九人，则原议案撤销，办理工作即行终止。 第十条 本办法由

中税协秘书处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9年7月29日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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